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转发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举办第九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的通知

各普通高校：

根据《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关于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大学生运动会的通知》（教体艺函〔2011〕3号）精神，第九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将于2012年9月在天津市举行。现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举办第九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的通知》（教体艺函〔2011〕40号）转发给你们，请各高校广泛宣传，充分动员，按照“选题指南”（附件2）积极做好组织申报工作。现将征文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现已申报省高校第三十二届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的论文将全部参加我省上报第九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的评审，每位论文作者要按照《第九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论文申报书》（附件4）的要求，重新申报。

二、根据我省征文工作要求，全省师范院校和有体育院系的高校要求每校上报12篇以上，其他普通本科学校每校上报6篇以上，高职院校每校上报2篇以上（包括已参加省高校第三十二届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的论文数）。每篇论文缴纳评审费120元（已参加申报省高校第三十二届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的论文不再交评审费）。

三、论文一式2份，1份按照论文申报书要求署名和工作单位，1份为匿名形式，匿名论文全文格式同论文正文格式，匿名论文全文中不得有编号和省代码，不得出现与作者有关的相关信息，如：姓名、工作单位、所在省（区、市）等，匿名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同论文正文格式，并同时上报电子版。

四、请各校认真组织做好征文的各项准备工作，严格按照征文要求报送。不符合要求的论文，取消论文评审资格。

五、要求各学校统一报送论文，并以学校为单位填写上报《第九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报送论文汇总表》（附件3），不接受个人申报。论文的录用、奖励、参加会议办法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大学生运动会筹备委员会《关于第九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有关要求的通知》（筹委会发〔2011〕4号，详见附件1）执行。

征文截止日期为2012年3月15日，逾期不予受理。论文请寄浙江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姜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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